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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0� � � � �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公司声明

一、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上市公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上市公告书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二、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上市公告书内容中财务会计资

料真实、准确、完整。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所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四、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六、投资者若对本上市公告书存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

业顾问。

七、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上市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公司《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报告书》全文，该重组报告书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别提示

1、本次新增股份中，向交易对方购买资产发行股份价格为13.22元/股，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

资金的股票发行底价为15.50元/股，该发行价格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2、本次新增股份数量合计为7,620.8025万股，为本次重组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本次向其他不

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数量为不超过64,516,129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3、本公司已于2015年11月19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

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本次新增股份已完成登记，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 限

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5、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16,950.53万股（不考虑配套融资），其中，社会公众

股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以上，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上市规则》有关股票上市

交易条件的规定。

本上市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

阅读《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公告

文件。

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发行人、中材

国际

指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材股份 指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材集团 指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院 指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徐席东、张锡铭、姜桂荣、宣宏、张萍、海禾投资、恒海投资、国耀投资

业绩承诺方、补偿义务人 指 徐席东、张锡铭、姜桂荣、宣宏、张萍、海禾投资、恒海投资

安徽节源 指 安徽节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拟购买资产、拟置入资产 指 安徽节源100%股权

海禾投资、安徽海禾 指 安徽海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恒海投资、芜湖恒海 指 芜湖恒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国耀投资、国耀创业 指 安徽国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资产重组 指

上市公司以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安徽节源100%股权， 并向其他不

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交易

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融资 指

本次上市公司向其他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

交易

本报告书、重组报告书 指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2014年12月31日

本次交易的董事会 指 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重组协

议》

指 中材国际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中材国际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关于安徽节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业

绩补偿协议 》

《资产评估报告》 指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拟发

行股份购买安徽节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

和评报字【2015】第BJV2010）

西南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竞天公诚 指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中和评估 指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华普天健 指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6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2014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上市公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若有差异，则此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

成。

第一节 本次重组概述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名称 无

股票简称 中材国际

证券代码 600970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2001年12月28日

注册资本 1,093,297,260元

法定代表人 宋寿顺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开发区临淮街32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16号中材国际大厦

邮政编码 100102

董事会秘书 蒋中文

营业执照号 100000000036149

联系电话 010-64399502

传真 010-64399500

电子信箱 600970@sinoma.com.cn

经营范围

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建材行业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非金属新材料、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矿的研究、

开发、技术咨询、工程设计、装备制造、建设安装、工程总承包；民用建筑工程设计、工程勘测、监

理；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集成、制造及以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承包境外建材行业工程和境内

国际招标工程；承包上述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重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1、中材国际向徐席东、张锡铭、姜桂荣、宣宏、张萍、海禾投资、恒海投资、国耀投资等安徽节源全部股

东发行股份76,208,025股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安徽节源100%股权。

2、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材国际同时采用

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00万元，未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节能环保项

目建设、“一带一路”水泥生产线建设项目及偿还上市公司短期融资券。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础上实施，其最终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行为的实施。

第二节 本次交易涉及新增股份实施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5年5月29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

2015年5月29日，海禾投资股东会、恒海投资合伙人会议、国耀投资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2015年5月29日，安徽节源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2015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2015年6月16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

2015年6月23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015年10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核准批文。

二、本次重组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过户情况

安徽节源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11月9日取

得了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885810304）。

安徽节源已变更登记至中材国际名下，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已完成了安徽节源100%股权的过户事宜，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安徽节源成为中材国际的全资子公司。

（二）新增股份登记

根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徐席东等发行的76,208,025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三）验资情况

2015年11月13日，信永中和出具《验资报告》（XYZH/2015BJA30050号），，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5年11月13日止，中材国际已收到徐席东、张锡铭、姜桂荣、宣宏、张萍、海禾投资、恒海投资、国耀投资

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76,208,025元。 本次增资后，中材国际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169,505,285元，股本为1,169,505,285�股。

（四）后续事项

中材国际尚需向主管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尚需办理本次

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目前上述事宜正在办理过程中。

第三节 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交易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12个月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三、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拟向徐席东、张锡铭、姜桂荣、宣宏、张萍、海禾投资、恒海投资、国耀投资等安徽节源全部股

东发行股份76,208,025股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安徽节源100%股权，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 对应标的公司股权 发行股份数（股） 股份对价（万元）

1 徐席东 47.69% 36,343,607 48,046.25

2 张锡铭 11.02% 8,398,124 11,102.32

3 姜桂荣 7.98% 6,081,400 8,039.61

4 宣宏 7.41% 5,647,015 7,465.35

5 张萍 1.90% 1,447,953 1,914.19

6 海禾投资 9.50% 7,239,762 9,570.97

7 恒海投资 9.50% 7,239,762 9,570.97

8 国耀投资 5.00% 3,810,402 5,037.35

合计 100.00% 76,208,025 100,747.01

四、发行价格

按照《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

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13.26元/股。

公司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3.26元/股，不低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前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 考虑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10股分配现金0.41元（税

前），则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3.22元/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2014年

度分红除外），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五、资产过户情况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二节 本次交易涉及新增股份实施情况” 、“二、 本次重组的实施情况” 之

“（一）资产过户情况” 。

六、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徐席东、张锡铭、姜桂荣、宣宏、张萍、海禾投资、恒海投资、国耀

投资等安徽节源全部8名股东。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为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

1、徐席东

姓名 徐席东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080319701116****

住所/通讯地址 合肥市国际花都小区8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张锡铭

姓名 张锡铭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262319650522****

住所/通讯地址 安徽省无为县高沟镇群英行政村防修自然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3、姜桂荣

姓名 姜桂荣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262319660706****

住所/通讯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海逸长洲恋海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4、宣宏

姓名 宣宏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262319710830****

住所/通讯地址 安徽省无为县高沟镇合兴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5、张萍

姓名 张萍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082119781231****

住所/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南街25号院冠城大通澜石公寓2号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6、安徽海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安徽海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汪海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组织机构代码证 05847554-3

税务登记证 皖合税字340102058475543号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成立日期 2012年11月26日

营业执照编号 340100000723117

住所/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长江东路二十埠龙岗开发区管委会1#楼

502室

7、芜湖恒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芜湖恒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吴斌

注册资本 1,860万元

组织机构代码证 05293060-5

税务登记证 皖地税芜字340225052930605号

经营范围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服务，经济贸易咨询，承办会议、展览、展示服务，

企业形象、营销策划，电脑动画设计，室内装饰工程设计，文化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不含演出等行政许可项目），教育投资咨询**（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行政许可或专项审批

的在许可、审批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2012年8月31日

营业执照编号 340224000006578

住所/通讯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无城镇二坝路（原无城土地所办公楼）

8、安徽国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安徽国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鑫

注册资本 25,000万元

组织机构代码证 08368776-7

税务登记证 皖地税合字340104083687767号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2013年11月28日

营业执照编号 340191000026315

住所 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860号科技创新服务中心B座201室

通讯地址 合肥市望江西路860号高新区管委会D座5楼

（二）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因此，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认购股份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价格（元/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1 徐席东 13.22 36,343,607 36个月

2 张锡铭 13.22 8,398,124 12个月、36个月

3 姜桂荣 13.22 6,081,400 12个月、36个月

4 宣宏 13.22 5,647,015 12个月、36个月

5 张萍 13.22 1,447,953 12个月、36个月

6 海禾投资 13.22 7,239,762 12个月、36个月

7 恒海投资 13.22 7,239,762 12个月、36个月

8 国耀投资 13.22 3,810,402 36个月

注1、徐席东承诺：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

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届满36个月且其在《业绩补偿协议》中利润补偿

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其可以转让取得的全部中材国际股票，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

注2、海禾投资、恒海投资、张锡铭、姜桂荣、宣宏、张萍承诺：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自本次发

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届满第12

个月之日起，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其获得的股份数量的80%；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届满36

个月且其在《业绩补偿协议》中利润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其可以转让剩余部分股票，在此之后按中国

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

第四节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4年11月20日在登记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代码：600970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交易对方徐席东承诺：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届满36个月且其在《业绩补偿协议》中

利润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其可以转让取得的全部中材国际股票，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

本次交易对方海禾投资、恒海投资、张锡铭、姜桂荣、宣宏、张萍承诺：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

届满第12个月之日起，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其获得的股份数量的80%；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

下届满36个月且其在《业绩补偿协议》中利润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其可以转让剩余部分股票，在此之

后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

本次交易对方国耀投资承诺：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

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节 本次交易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股份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8,289,926 18,289,926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57,918,099 57,918,099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6,208,025 76,208,025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1,093,297,260 1,093,297,26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93,297,260 1,093,297,260

股份总额 1,093,297,260 76,208,025 1,169,505,285

（二）本次发行前（截至2015年9月30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464,263,219 42.46

石河子中天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97,392,924 8.9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213,500 1.6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476,703 1.32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沪

7,526,732 0.6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沪

6,400,000 0.59

张立新 4,966,448 0.4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70,601 0.45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50,084 0.43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00,100 0.42

（三）本次发行后（2015年11月20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464,263,219 39.70

石河子中天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97,392,924 8.33

徐席东 36,343,607 3.1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213,500 1.56

张锡铭 8,398,124 0.72

芜湖恒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239,762 0.62

安徽海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7,239,762 0.62

李占文 6,573,520 0.5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沪

6,400,000 0.55

姜桂荣 6,081,400 0.52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109,329.73万股，中材股份持有上市公司42.46%股份，为公司控股股

东。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配套融资，中材股份持有上市公司39.70%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不是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均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三、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经审计的备考财务报告，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

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其他重要财务指标如下：

1、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万元

2014-12-31

交易完成后 交易前 交易前后比较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增长额 增幅

流动资产 2,145,914.87 82.06% 2,140,909.14 85.29% 5,005.73 0.23%

非流动资产 469,231.55 17.94% 369,263.46 14.71% 99,968.09 27.07%

总资产 2,615,146.41 100% 2,510,172.60 100% 104,973.81 4.18%

流动负债 1,889,632.93 72.26% 1,883,932.12 75.05% 5,700.81 0.30%

非流动负债 178,062.21 6.81% 176,536.21 7.03% 1,526.00 0.86%

总负债 2,067,695.13 79.07% 2,060,468.33 82.08% 7,226.80 0.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547,451.28 20.93% 449,704.27 17.92% 97,747.01 21.7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

541,998.54 20.73% 444,251.53 17.70% 97,747.01 22.00%

资产负债率 79.07% 82.08% -3.01%

2、利润表数据

单位：万元

2014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营业收入 2,293,266.89 2,286,477.24 6,789.65 0.30%

营业成本 2,049,029.62 2,044,322.28 4,707.34 0.23%

营业利润 16,393.15 15,643.44 749.71 4.79%

利润总额 24,207.43 23,357.01 850.42 3.64%

净利润 6,337.10 5,575.64 761.46 13.66%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15,595.09 14,833.62 761.47 5.13%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盈利能力将得到明显改善。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安徽节源100%股权，安徽节源将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编

制范围。 假设本次交易于2014年1月1日完成，上市公司据此编制备考财务报表并由信永中和出具《备考

审阅报告》。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截至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信永中和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假设本

次交易于2014年1月1日完成，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前后的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如下：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假设本次交易于2014年1月1日完成，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前

后的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如下：

1、 本次交易前后资产结构分析

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状况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2015年4月30日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资产总额 2,706,552.89 2,600,329.42 106,223.47 4.09%

负债总额 2,086,879.68 2,081,347.18 5,532.50 0.27%

所有者权益合计 619,673.21 518,982.24 100,690.97 19.4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592,065.93 491,374.96 100,690.97 20.49%

2、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财务指标

2015年4月30日

交易前 交易后

资产负债率（合并） 80.04% 77.10%

流动比率（倍） 1.18 1.18

速动比率（倍） 0.86 0.86

3、交易前后的营运能力分析

财务指标

2015年4月30日

交易前 交易后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5.45 5.42

存货周转率（次/年） 2.92 2.92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0.70 0.67

（二）对公司盈利情况的影响

单位：万元

2014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营业收入 2,293,266.89 2,286,477.24 6,789.65 0.30%

营业成本 2,049,029.62 2,044,322.28 4,707.34 0.23%

营业利润 16,393.15 15,643.44 749.71 4.79%

利润总额 24,207.43 23,357.01 850.42 3.64%

净利润 6,337.10 5,575.64 761.47 13.66%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15,595.09 14,833.62 761.47 5.13%

（三）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节能环保业务将进一步增强，并形成以水泥技术装备工程等传统业务为核心、节能

环保业务为后续发展重点的主营业务发展方向。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2013年、2014年收入结构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14年 2013年

水泥生产线土建与安装 95.15 97.76

机械设备制造与销售 123.80 95.55

设计及技术转让 2.26 2.83

监理 0.17 0.11

贸易业务 - 2.85

节能环保业务 7.41 7.11

合计 228.79 206.20

注：本次交易前，公司存在部分节能环保收入，原分布在水泥生产线土建与安装、机械设备制造与销

售、设计及技术转让，本次调整至节能环保业务收入。

第六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A座四层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电话： 010-57631234

传真： 010-88091826

联系人： 汪子文、陈盛军、彭博、石昌浩

二、法律顾问

名称：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华贸中心3号写字楼34层

负责人： 赵洋

电话： 010-58091000

传真： 010-58091100

联系人： 马宏继

三、标的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13层

法定代表人： 杨志明

电话： 010-58383636

传真： 010-65547182

联系人： 冯道祥、郭鹏飞

四、标的资产审计机构

名称：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号外经贸大厦 920-926

法定代表人： 肖厚发

电话： 010-66001391

传真： 010-66001392

联系人： 陈君

五、上市公司审计机构

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9层

法定代表人： 叶韶勋

电话： 010-65547159

传真： 010-65547190

联系人： 王勇

第七节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于2015年11月24日出具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认为：

“（一）中材国际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中材国际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

尚需向主管行政机关办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尚需办理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的风险和障碍。

（三）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

顾问认为中材国际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中材国际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二、法律顾问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重组的法律顾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11月24日出具了 《北京市竞天公诚

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结果的法律意

见书》，认为：

“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交易各方有权按照该等批准和授权实施

本次交易；交易各方已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相关协议的约定办理了标的资产的过户、募集配套资金、新

增注册资本的验资及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该等实施结果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相关

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第八节 备查文件及查阅方式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徐席东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289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3、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XYZH/2015BJA30050）。

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刊登后至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30-11:30，下午2:

00-5:00，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1、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16号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法律事务

部）

电话：010-64399501

传真：010-64399500

联系人：吕英花

2、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A座4层

电话：010-57631234

传真：010-88091826

联系人：汪子文、陈盛军、彭博、石昌浩

3、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4、指定信息披露网址：www.sse.com.cn（本页无正文，为《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 25�日

证券代码：600970� � � � � � � �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公告编号：临2015－079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76,208,025股，价格13.22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向徐席东、张锡铭、姜桂荣、宣宏、张萍、海禾投资、恒海投资、国耀投资发行的新

增股份已于2015年11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安徽节源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安徽节源

的股东变更为中材国际，并于2015年11月9日取得了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标的资

产已变更登记至中材国际名下，双方已完成了安徽节源100%股权的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

办理完毕，安徽节源成为中材国际的全资子公司。

如无特别说明， 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公司在 2015� 年 10� 月 21�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

2015年5月29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

2015年5月29日，海禾投资股东会、恒海投资合伙人会议、国耀投资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2015年5月29日，安徽节源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2015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2015年6月16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

2015年6月23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015年10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核准批文《关于核准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向徐席东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289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发行数量：76,208,025股

发行价格：13.22元/股

2、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时间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时间

徐席东 36,343,607

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

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届

满36个月且其在《业绩补偿协议》中利润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其

可以转让取得的全部中材国际股票，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

张锡铭 8,398,124

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

起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届

满第12个月之日起， 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其获得的股份数量的

80%；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届满36个月且其在《业绩补偿

协议》中利润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其可以转让剩余部分股票，在此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但按照《业绩补偿

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

姜桂荣 6,081,400

宣宏 5,647,015

张萍 1,447,953

海禾投资 7,239,762

恒海投资 7,239,762

国耀投资 3,810,402

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

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2015年 11月 13日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出 具 《验 资 报 告 》

（XYZH/2015BJA30050），经其审验：截至2015年11月13日止，中材国际已收到徐席东、张锡铭、姜桂

荣、宣宏、张萍、海禾投资、恒海投资、国耀投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76,208,025元。

本次增资后，中材国际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69,505,285元，股本为1,169,505,285�股。

2、股份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徐席东等发行的76,208,025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1、资产过户情况

安徽节源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安徽节源的股东变更为中

材国际， 并于2015年11月9日取得了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7885810304）。 标的资产已变更登记至中材国际名下，双方已完成了安徽节源100%股权的过

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安徽节源成为中材国际的全资子公司。

2、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根据中材国际与徐席东、张锡铭、姜桂荣、宣宏、张萍、海禾投资、恒海投资、国耀投资签署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2014年12月31日起至交割基准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安徽节源所产生的盈利

由上市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承担，并由各交易对方按各自持有安徽节源的股份比例于亏

损金额确定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形式对上市公司予以补偿。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1）中材国际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中材国际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尚需

向主管行政机关办理因本次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尚需办理本次

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的风险和障碍。

（3）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

为中材国际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中材国际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

2、律师事务所意见

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交易各方有权按照该等批准和授权实施

本次交易；交易各方已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相关协议的约定办理了标的资产的过户、新增注册资本的

验资及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该等实施结果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

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1 徐席东 36,343,607

2 张锡铭 8,398,124

3 姜桂荣 6,081,400

4 宣宏 5,647,015

5 张萍 1,447,953

6 海禾投资 7,239,762

7 恒海投资 7,239,762

8 国耀投资 3,810,402

合计 76,208,025

（二）发行对象情况

1、自然人

序号 姓名 国籍 身份证号 住址

1 徐席东 中国 340803197011****** 安徽省合肥市

2 宣宏 中国 342623197108****** 安徽省合肥市

3 张锡铭 中国 342623196505****** 安徽省芜湖市

4 张萍 中国 340821197812****** 北京市朝阳区

5 姜桂荣 中国 342623196607****** 天津市西青区

2、法人

（1）海禾投资

海禾投资现持有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 发 的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340100000723117），住所为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长江东路二十埠龙岗开发区管委会 1#楼 502室，法定

代表人为叶汪海，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成立日期为 2012年 11月 26日，营业期限为自 2012年 11月 26日至 2062年

11月 25日。

（2）恒海投资

恒海投资现持有无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340224000006578），经营场

所为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无城镇二坝路（原无城土地所办公楼），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吴斌，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企业类型为非公司私营企业，经营范围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服务、经

济贸易咨询、承办会议、展览、展示服务、企业形象、营销策划、电脑动画设计、室内装饰工程设计、文化咨

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等行政许可项目）、教育投资咨询（上述经营范围中设计行政许可

或专项审批的在许可、审批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为 2012年 8月 31日，营业期限自 2012年 8月 31

日至长期。

（3）国耀投资

国耀投资现持有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 发 的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340191000026315），住所为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860号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B座 201室，法定代表人

为江鑫，注册资本为 25,000万元，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管理

及相关咨询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为 2013年 11月 28日，营业期限自 2013

年 11月 28日至 2022年 11月 28日。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截至2015年9月30日）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464,263,219 42.46

石河子中天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97,392,924 8.9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213,500 1.6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476,703 1.32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018L－FH001沪 7,526,732 0.6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6,400,000 0.59

张立新 4,966,448 0.4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70,601 0.45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50,084 0.43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00,100 0.42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截至2015年11月20日）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464,263,219 39.70

石河子中天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97,392,924 8.33

徐席东 36,343,607 3.1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213,500 1.56

张锡铭 8,398,124 0.72

芜湖恒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239,762 0.62

安徽海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7,239,762 0.62

李占文 6,573,520 0.5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6,400,000 0.55

姜桂荣 6,081,400 0.52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

司，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18,289,926 18,289,926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0 57,918,099 57,918,099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0 76,208,025 76,208,025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1,093,297,260 0 1,093,297,26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93,297,260 0 1,093,297,260

股份总额 1,093,297,260 76,208,025 1,169,505,285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A座四层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电话：010-57631234

传真：010-88091826

联系人：汪子文、陈盛军、彭博、石昌浩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华贸中心3号写字楼34层

负责人：赵洋

电话： 010-58091000

传真： 010-58091100

联系人：马宏继

（三）标的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13层

法定代表人：杨志明

电话： 010-58383636

传真： 010-65547182

联系人：冯道祥、郭鹏飞

（四）标的资产审计机构

名称：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号外经贸大厦 920-926

法定代表人：肖厚发

电话： 010-66001391

传真： 010-66001392

联系人：陈君

（五）上市公司审计机构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9层

法定代表人：叶韶勋

电话： 010-65547159

传真： 010-65547190

联系人：王勇

七、备查文件

（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XYZH/2015BJA30050）；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三）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四）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